
环境办〔2023〕11 号

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年薪制人员

中期考核实施细则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了准确评价学院年薪制人员的工作实绩，激

励和督促教职工提高业务素质，认真完成聘任合同要求，结

合学院实际，制定本考核细则。

第二条 考核对象：学院现有聘期为六年的年薪制人员。

第三条 中期考核一般在聘期的第三年年底执行，原则

上前后不超过三个月。

第四条 中期考核工作坚持以下原则：

（一）公平、公正、公开；

（二）全面考核德、能、勤、绩；

（三）主要按聘期目标的 50%要求考核工作实绩；

第五条 学院设置岗位聘任委员会，由分管人事工作的

院领导担任主任。

第二章 考核等次与标准

第六条 年薪制人员中期考核结果分为优秀、合格、基

本合格、不合格四个等次。

第七条 需同时满足以下两条为中期考核合格，具体如



下：

1.以本人为第一或通讯作者且浙江工商大学为第一或

通讯作者单位完成聘期目标中论文要求的 50%以上，且主持

完成聘期目标中科研项目要求的 50%以上；或以上两项目标

任务完成比例累计达 100%以上。

2. 完成考核期间岗位教学任务要求。

第八条 年薪制人员中期考核达到合格标准、且工作业绩

出色，有下列情况之一可优先评定为优秀。中期考核评定优

秀数量不超过人事处对本部门年薪制考核优秀人员的数量限

制。

1. 考核期间年均科研经费到账 75万以上；

2. 考核期间作为排名前三的主要参与人获省科技二等

奖一项以上；

3. 考核期间指导学生获国赛 A 类二等奖或国赛 B 类一

等奖一项以上；

4. 考核期间参与学院学科建设工作并获得标志性成果

（具体参照学院学科建设管理实施细则[2023]12 号第十一

条）。

第九条 完成考核期间岗位教学任务要求的 80%以上，且

有下列情况之一，中期考核确定为基本合格等次：

1. 以本人为第一或通讯作者且浙江工商大学为第一或

通讯作者单位完成聘期目标中论文要求的 80%以上；

2. 主持完成聘期目标中科研项目要求的 80%以上；



3. 以上两项的完成比例累计达 80%以上，100%以下。

第十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中期考核确定为不合格等

次：

1. 以本人为第一或通讯作者且浙江工商大学为第一或

通讯作者单位完成聘期目标中论文要求的 40%以下，且主持

完成聘期目标中科研项目要求的 40%以下；或以上两项目标

任务的完成比例累计达 40%以上, 80%以下；

2. 完成考核期间岗位教学任务要求的 40%以上，80%以

下。

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中期考核确定为不合格

等次，且建议学校停止年薪发放：

1. 以本人为第一或通讯作者且浙江工商大学为第一或

通讯作者单位完成聘期目标中论文要求的 20%以下，且主持

完成聘期目标中科研项目要求的 20%以下；或以上两项目标

任务的完成比例累计在 40%以下。

3. 完成考核期间岗位教学任务要求的 40%以下。

第三章 附 则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此前发布的有关文

件与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涉及“以上”均含本数，“以下”均不含本

数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涉及的“考核期间岗位教学任务要求”



具体为：未参与学院第五轮绩效聘岗的年薪制人员须完成学

院安排的三年累计教学工作量；参与学院第五轮绩效聘岗的

年薪制人员须完成绩效岗位任务要求的三年累计教学工作

量（具体参照年度考核办法执行）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仅适用于第五轮聘期的年薪制人员中

期考核，未尽事宜由学院党政联席会讨论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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